高雄縣教師會第四屆第二次會員代表大會會議記錄
時間：九十三年五月二十九日（星期六）上午九時二十分整至十三時整

地點：大樹國小演藝廳
主席：劉亞平                     紀錄：曾建翰                   司儀：呂佳真

1、 報告出席人數：應出席人數218人，出席人數137人

2、 主席宣布開會

3、 確認大會議程

4、 主席致詞（略）

5、 來賓致詞〈略〉

6、 報告事項

1.確認上次會議紀錄(大會手冊p.2～p.4)

2.工作報告：參考大會手冊p.9～p.11

七、提案討論

◎提案一

提案人：理事會

案由：審議九十二年度收支決算表。

說明：依章程規定，請參考大會手冊第12頁。

決議：贊成114票，反對0票，本案通過。

◎提案二

提案人：理事會

案由：審議九十二年度會務發展基金收支表。

說明：依章程規定，請參考大會手冊第13頁。

決議：贊成112票，反對0票，本案通過。

◎提案三

提案人：理事會

案由：審議九十二年度離退基金收支表。

說明：依章程規定，請參考大會手冊第14頁。

決議：贊成113票，反對0票，本案通過。

◎提案四

提案人：理事會

案由：審議九二八運動基金收支表。

說明：依章程規定，請參考大會手冊第15頁。

決議：贊成106票，反對0票，本案通過。

◎提案五

提案人：理事會

案由：審議九十三年度收支預算表。

提案人：理事會

說明：依章程規定，請參考大會手冊第17頁。

決議：贊成115票，反對0票，本案通過。

◎提案六

提案人：理事會

案由：審議九十三年度工作計劃草案。

說明：依章程規定，請參考大會手冊第16頁。

決議：贊成114票，反對0票，本案通過。

◎提案七

提案人：理事會

案由：審議「高雄縣教師會司法互助基金設置及管理辦法（草案）」。

提案人：理事會

說明：請參考大會手冊第26頁。

決議：贊成100票，反對0票，本案通過。

◎提案八

提案人：理事會

案由：審議「高雄縣教師會急難救助基金設置及管理辦法（草案）」。

提案人：理事會

說明：請參考大會手冊第27頁。

決議：1.是否設立本基金，贊成80票，反對14票，決定設立。

      2.修正動議，將本基金名稱中「急難救助基金」改為「仁愛基金」，贊成17票，反對39票，本修正案否決。

      3.修正動議，將基金來源之一「年繳壹百元整」改為「勸募」，贊成12票，反對76票，本修正案否決。

      4.全案決議，贊成97票，反對1票，本案通過。

◎提案九

提案人：理事會 

案由：配合高雄縣教師會司法互助基金設置及急難救助基金設置提案若通過時，修改本會章程。

說明：
	原條文
	修正條文
	說明

	第廿八條  本會經費來源如下：
一、會費：會員所屬個人會員每人年費參佰元整。

二、捐贈。

三、其他收入。

四、以上收入之孳息。


	第廿八條  本會經費及基金來源如下：
一、會費：會員所屬個人會員每人年費參佰元整。

二、捐贈。

三、其他收入。

四、以上收入之孳息。

五、司法互助基金。

六、急難救助基金。
	配合「高雄縣教師會司法互助基金設置及管理辦法」、「高雄縣教師會急難救助基金設置及管理辦法」修正。


決議：贊成105票，反對0票，本案修正後通過。
◎提案十

提案人：理事會

案由：新增本會章程第卅條之一。

說明：配合「教育文化公益慈善機關或團體免納所得稅適用標準」修正。

辦法：

	原條文
	修正條文
	說明

	第卅條之一  (本條新增)
	第卅條之一  本會解散後，其賸餘財產應歸屬本會所在地之地方自治團體，或政府主管機關指定之機關團體。

	配合「教育文化公益慈善機關或團體免納所得稅適用標準」修正。


決議：贊成103票，反對0票，本案通過。
◎提案十一

提案人：理事會

案由：因應2004年底之立委選舉，本會立場與作法，請討論

決議：年底立委選舉，本會邀請候選人針對教育議題進行對談與推薦，贊成83票，反對2票，本案通過。
◎提案十二

提案人：理事會

案由：針對教師組工會，本會立場與作法，請討論

說明：讓『教師會』與『教師工會』都是我們，日後政府不論找『教師會』或『教師工會』協商，都是由我們代表。其餘請參考工會Q&A。

辦法：邀請本會全體理監事及各學校教師會代表共同籌組「高雄縣教師工會」。

決議：贊成94票，反對0票，本案通過。
◎提案十三

提案人：青年國中陳一宏、張弘毅

案由：建請縣府落實全縣中小學營養午餐之結餘〈淨額〉，應回饋學生(或退還)。
說明：全縣中小學的營養午餐費用〈各校不同〉有些學校有結餘，但終究無法回饋在學生身上。
辦法：1、應於學期末公布淨額，退還學生。
      2、應比照第八節輔導課剩餘款，全數退還學生。
決議：建請縣府落實營養午餐費用帳目透明公開，經費妥善運用，結餘過多退費給學生，贊成60票，反對0票，本案修正後通過。
◎提案十四
提案人：青年國中陳一宏、張弘毅
案由：建請縣府改進校長遴選辦法。
說明：遴選代表之學校代表只有３人，是少數且沒有決定性，等於是由遴選委員來決定。而遴選委員本身的危機感不夠，且是外行人，因為不夠了解學校文化背景。
辦法：不要按照第一志願、第二志願、第三志願來區分，只要合格者通通一次來，且適用期不應該四年一任，應該是二年來評比一次，由全校教職員工來評比，看是否適合？
決議：擱置動議，贊成53票，反對1票，本案擱置。
◎提案十五
提案人：呂正心、莫咸祥
案由：建請縣府全面檢討學校各項行政業務考評工作。
說明：目前各項考評，如交通安全、民主法治、春暉專案、教校月、防火宣導、兩性教育…等，種類繁多，其融入教學活動，不容置疑，唯其是否需要單獨考評或考評方式宜多加考量。
辦法：取消不必要之各項行政業務考評，讓教師全力投入教學，避免影響正常之教學活動。目前行政人員多為教師兼任，書面之考評過度浪費人力物力，如需考評，以目前e化的環境，可以網路評鑑之。
決議：贊成63票，反對0票，本案通過。
◎提案十六
提案人：仁武高中林裕盈、林國文
案由：建議縣政府恢復縣內差旅費貳佰元乙案。
說明：依據新頒佈『高雄縣政府所屬機關學校差旅費支給標準』規定，縣內或五至三十公里之差旅費由原先貳佰元縮減為壹百元，實不符實際之實支原則。一般出差大多自備交通工具，光是油資少則二三十元，多則七八十元，有些會議場所或洽公地點需繳付停車費一小時二十元或三十元不等，若不計入其他雜支每次出差合算也要壹百多元，哪有出差承辦人員還要自己貼錢的道理，實有欠公平。差旅費若無合理的補償措施，日後機關學校之承辦人出差的意願將日益低落，嚴重事務之推動與行政之效率。
辦法：請恢復合理差旅費支給標準。
決議：贊成6票，反對11票，本案否決。
八 散會

